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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租            实为割韭菜
从司法实践来看，虚拟币交易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同时，有关平台始终未履行合格投资者
审核和准入的管理义务，在客户调查环节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炒虚拟币成为了洗钱、
赌博风险的代名词。

文  |  夏木

虚拟币传销案：
“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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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三年蛰伏后，以比特币为首的虚拟

货币从 2020 年 12 月起涨势如虹。大量投机者

先是争先恐后地加入，再丢盔卸甲、鼻青脸肿

地离场。其中，不少虚拟货币还辗转于各个投

机人之手，从投机筹码变成了传销作案的工具。

4 月 28 日上午，江苏宿迁宿豫区法院公开

宣判一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被告人郑某某、

林某某、陈某某等 23 人利用互联网及手机 APP

进行传销活动，涉案金额达 1.3 亿余元。

这起案件启示我们：阳光之下无新事，只

要人的贪婪与恶念不改，总会出现骗局深坑；

有关虚拟货币的监管规则与制度设计尚有不足，

也成为了此类违法犯罪猖獗的外在因素。

看得见的上下线，看不见的挖矿机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例虚拟货币传销案。

早在 2017 年 8 月，全国首例虚拟货币传销案即

由西安市公安局侦破。涉案公司以从事计算机

软硬件开发、游戏开发、广告设计等业务为幌

子，实际上是开展以发行虚拟货币为噱头，进

行发展下线（传销下层人员）、非法集资等活动。

该公司建立了两个交易平台，一个是虚拟货币

的交易平台，任何用户都可以免费注册，对该

公司发行的虚拟货币进行买卖。另一个则为虚

拟“矿机”交易平台，只有购买了虚拟货币的

用户经过上线发展才可加入。

在“矿机”交易平台内，用户可以用虚拟

货币租赁“矿机”。“矿机”则每隔一段时间

产出一定量的虚拟货币，使租赁“矿机”的用

户获得收益。

所谓“矿机”，其实是虚拟货币构成中非

常重要的一环。简单来说，实体“矿机”多为

一台高配置的电脑，其算力越强，获取虚拟货

币的能力也就越强。用户还可以发展下线，并

从下线的租赁费用和“矿机”产出中分成。为

了使收益扩大，用户纷纷投入现金，购买更多

虚拟货币，以租赁更多“矿机”，从而使该公

司从中获益。截止到警方介入，该公司非法盈

利 8000 余万元。参与该传销活动的 3000 余人，

其中绝大多数亏损或血本无归。

另一方面，呼吁防治虚拟货币传销的声音

也早就出现。早在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史贵禄就建议制定“虚拟货币管

理条例”，从而提高执法能力，加大对虚拟货

币传销的打击力度。该建议指出，有交易平台

打着虚拟货币的幌子，进行传销、非法融资等

活动。在币链网、大比特等交易平台存在涉嫌

传销的“山寨币”，而这些“山寨币”的交易

系统多部署在海外，很难彻底监管。他建议，

要实现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打通，针对传

统传销和虚拟货币传销各自的特点，总结提炼

规律，迅速立法，加强执法，加大对虚拟货币

传销的打击力度。

然而两年多过去，仍然有人重蹈覆辙，实

在令人遗憾。

文首提到的江苏宿迁宿豫区法院审理的案

件，就是所谓的“山寨币”传销案。经法院审

理查明，2018 年 6 月至 8 月，被告人郑某某、

如果最终监管机
构认定，对于乐
视 网 IPO 财 务
造假、年报虚假
陈述，也应当承
担连带责任，那
么等待他们的，
不只是证监会的
处罚，还可能有
投资者的民事索
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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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谓数字经济投资名义非法融资、吸收

公众存款，最终“爆雷”跑路

以“币币”交换、“炒币”等名义实施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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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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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三年蛰伏，以比特币为首的虚拟货

币从 2020 年 12 月起涨势如虹。大量投机者先

是争先恐后地加入，再丢盔卸甲、鼻青脸肿地

离场。其中，不少虚拟货币还辗转于各个投机

人之手，从投机筹码变成了传销作案的工具。

4 月 28 日上午，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院

公开宣判一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被告人

郑某某、林某某、陈某某等 23 人利用互联网及

手机App 进行传销活动，涉案金额达人民币 1.3

亿余元。

这起案件启示我们：阳光之下无新事，只

要人的贪婪与恶念不改，总会出现骗局深坑；

有关虚拟货币的监管规则与制度设计尚有不足，

也成为此类违法犯罪猖獗的外在因素。

看得见的上下线，看不见的“矿机”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例虚拟货币传销案。

早在 2017 年 8 月，全国首例虚拟货币传销案即

由西安市公安局侦破。涉案公司以从事计算机

软硬件开发、游戏开发、广告设计等业务为幌

子，实际上是开展以发行虚拟货币为噱头，进

行发展下线（传销下层人员）、非法集资等活动。

该公司建立了两个交易平台，一个是虚拟货币

的交易平台，任何用户都可以免费注册，对该

公司发行的虚拟货币进行买卖。另一个则为虚

拟“矿机”交易平台，只有购买了虚拟货币的

用户经过上线发展才可加入。

在“矿机”交易平台内，用户可以用虚拟

货币租赁“矿机”。“矿机”则每隔一段时间

产出一定量的虚拟货币，使租赁“矿机”的用

户获得收益。

所谓“矿机”，其实是虚拟货币构成中非

常重要的一环。简单来说，实体“矿机”多为

一台高配置的电脑，其算力越强，获取虚拟货

币的能力也就越强。用户还可以发展下线，并

从下线的租赁费用和“矿机”产出中分成。为

了使收益扩大，用户纷纷投入现金，购买更多

虚拟货币，以租赁更多“矿机”，而该公司则

从中获益。截止到警方介入，该公司非法盈利

8000 余万元。参与该传销活动的有 3000 余人，

其中绝大多数亏损或血本无归。

另外，呼吁防治虚拟货币传销的声音也早

就出现。早在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史贵禄就建议制定《虚拟货币管理条

例》，从而提高执法能力，加大对虚拟货币传

销的打击力度。该建议指出，有交易平台打着

虚拟货币的幌子进行传销、非法融资等活动。

在币链网、大比特等交易平台存在涉嫌传销的

“山寨币”，而这些“山寨币”的交易系统多

部署在海外，很难彻底监管。他建议，要实现

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打通，针对传统传销

和虚拟货币传销各自的特点，总结提炼规律，

迅速立法，加强执法，加大对虚拟货币传销的

打击力度。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仍然有人重蹈覆辙，

实在令人遗憾。

文首提到的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院审理

的案件，就是所谓的“山寨币”传销案。经法

院审理查明，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郑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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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简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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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某、陈某某等人共同商议搭建网络虚拟货

币平台（MGK、MGS）以获得非法经济利益。

该平台以引进澳大利亚的去中心化虚拟币

交易平台为噱头，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至少

购买 100 枚 MGK 币（在 MGS 平台需至少购买

10 枚 MGS 币）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并通过设

置平台奖励、算力挖矿收益等一系列收益模式，

通过网络或地面推广的方式，吸引社会不特定

公众加入该平台，新注册会员必须通过老会员

账号来注册新账号，以此建立层级关系。新会

员使用现金购买虚拟货币进行投资，享受投资

分红和拥有发展下线会员的资格。

然而自成立后，上述网络投资平台未进行

任何实际经营活动，发行的虚拟货币则被后台

操作人员随意删除、修改数据，人为发行，亦

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截至 2020 年 4 月 9 日，

MGS 平台会员人数达 1316975 人，其中注册会

员激活人数达 622698 人，层级达 62 层。被告

人郑某某等人通过出售 MGK 币、MGS 币、收

取会员交易手续费、获取团队收益等方式获取

非法利益共计人民币 130578745.75 元。法院经

审理认为，郑某某等 23 名被告人以投资理财为

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

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

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

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此种经营模式符合传

销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故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至 6 年 6

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 1 万 ~200 万元不等的罚

金，对各被告人犯罪所得予以追缴。

400 亿第一大案，本质仍是“等级 + 收益”

在币圈，最为轰动的传销案莫过于 Plus 

Token 案。2018 年初，被告人陈波以区块链为

概念策划在互联网设立 Plus Token 平台，并建

立域名为 www.plToken.io 的网站。同时，成立

了 Plus Token 平台最高市场推广团队——盛世

联盟社区，通过微信群、互联网、不定期组织

会议、演唱会、旅游等方式发布 Plus Token 平

台的奖金制度、运营模式等宣传，虚构、夸大

平台实力及盈利前景进行宣传推广。

据法院认定，Plus Token 平台没有任何实

际经营活动，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我国及韩国、

日本等国传播。该平台以提供数字货币增值服

务为名，对外宣称拥有“智能狗搬砖”功能（即

同时在不同交易所进行套利交易，赚取差价），

实际并不具备该功能。平台要求参加者通过上

线的推荐取得该平台会员账号，缴纳价值 500

美元以上的数字货币作为门槛费，并开启“智

能狗”，才能获得平台收益。会员间按照推荐

发展的加入顺序组成上下线层级，并根据发展

下线会员数量和投资资金的数量，将会员等级

分为普通会员、大户、大咖、大神、创世五个

等级。在商业模式上，一共有五种收益方式：

智能狗搬砖收益、链接收益、高管收益、交易

佣金、币值收益等。

这些收益模式构成了基于泡沫上的“空中

楼阁”，吸引无数一知半解的投资者蜂涌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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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某、陈某某等共同商议搭建网络虚拟货币

平台（MGK、MGS）以获得非法经济利益。

MGK 平台以引进澳大利亚的去中心化虚拟

货币交易平台为噱头，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

至少购买 100 枚 MGK 币（在 MGS 平台需至少

购买 10 枚 MGS 币）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并通

过设置平台奖励、算力挖矿收益等一系列收益

模式，通过网络或地面推广的方式，吸引社会

不特定公众加入该平台，新注册会员必须通过

老会员账号来注册新账号，以此建立层级关系。

新会员使用现金购买虚拟货币进行投资，享受

投资分红和拥有发展下线会员的资格。

然而自成立后，上述网络投资平台未进行

任何实际经营活动，发行的虚拟货币则被后台

操作人员随意删除、修改数据，人为发行，亦

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截至 2020 年 4 月 9 日，

MGS 平台会员人数达 1316975 人，其中注册会

员激活人数达 622698 人，层级达 62 层。被告

人郑某某等人通过出售 MGK 币、MGS 币、收

取会员交易手续费、获取团队收益等方式获取

非法利益共计人民币 130578745.75 元。法院经

审理认为，郑某某等 23 名被告人以投资理财为

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

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

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

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此种经营模式符合传

销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故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至 6 年 6

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 1 万 ~200 万元不等的罚

金，对各被告人犯罪所得予以追缴。

400亿元第一大案，本质仍是“等级+收益”
在币圈，最为轰动的传销案莫过于 Plus 

Token 案。2018 年年初，被告人陈波以区块链

为概念策划在互联网设立 Plus Token 平台，并

建立域名为 www.plToken.io 的网站。同时，成

立了 Plus Token 平台最高市场推广团队——盛

世联盟社区，通过微信群、互联网、不定期组

织会议、演唱会、旅游等方式，发布 Plus Token

平台的奖金制度、运营模式等，虚构、夸大平

台实力及盈利前景，对其进行宣传推广。

据法院认定，Plus Token 平台没有任何实

际经营活动，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我国及韩国、

日本等国传播。该平台以提供数字货币增值服

务为名，对外宣称拥有“智能狗搬砖”功能（即

同时在不同交易所进行套利交易，赚取差价），

实际并不具备该功能。平台要求参加者通过上

线的推荐取得该平台会员账号，缴纳价值 500

美元以上的数字货币作为门槛费，并开启“智

能狗”，才能获得平台收益。会员间按照推荐

发展的加入顺序组成上下线层级，并根据发展

下线会员数量和投资资金的数量，将会员分为

普通会员、大户、大咖、大神、创世五个等级。

在商业模式上，一共有五种收益方式：“智能

狗搬砖”收益、链接收益、高管收益、交易佣金、

币值收益等。

这些收益模式构成了基于泡沫上的“空中

楼阁”，吸引无数一知半解的投资者蜂涌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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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这些以发展人员数量及缴费金额作为返利

依据的“下线收益”。于是，雪球越滚越大。

2019 年 1 月，为逃避法律打击，陈波、袁

园将平台客服组、拨币组搬至柬埔寨西哈努克

城，并继续以 Plus Token 平台进行传销活动。

尽管百般逃避监管，这一平台最终还是落入法

网。2020 年 11 月 19 日，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案的编号对读者也没有意义）终

审裁定，Plus Token 案也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最终，被告人陈波等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被告人陈滔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据 上 海 辰 星 电 子 数 据 司 法 鉴 定 中 心 对

PlusToken 平台后台电子数据进行的鉴定，2018

年 4 月 6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该平台共记

录注册会员账号 2693494 个，其中经过身份认

证的账号 1594871 个，最大层级为 3293 层。

根据盐城市中院二审裁决，该案涉及比特

币、比特现金、达世币、狗狗币、莱特币、以太坊、

柚子币、瑞波等 8 种虚拟代币。以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期间最低价计算，上述

8 种数字货币折合人民币达 148 亿元。而参与投

资者多达 200 多万，遍布 100 多个国家，涉案

金额高达 400 亿，被称为“币圈第一大案”。

给“炒币风”“挖矿潮”踩刹车
进入 2021 年，一度沉寂的币圈突然又“火”

了。虚拟货币价格又开始暴涨暴跌。5 月 18 日

晚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虚拟货

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下称《公告》），

提示虚拟货币相关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

管理局在各自官网上同步发布了《公告》全文，

传递了相当明确的监管信号。

首先，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

货币属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使用。并且，虚拟货币无真实价值支撑，价格

极易被操纵，相关投机交易活动存在虚假资产

风险、经营失败、投资炒作等多重风险。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受法律保护。尽管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

难以通过传统投资方法进行分析，同时也存在

一定信息不透明等，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但是，

有关平台始终未履行合格投资者审核和准入的

管理义务，在客户调查环节更是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使炒虚拟币成为了洗钱、赌博风险的代

名词。

再次，要加强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各

会员单位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监管要求，恪守

行业自律承诺，坚决不开展、不参与任何与虚

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作为平台，不得为虚

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网络经营场所、商业

展示、营销宣传、付费导流等服务。作为电商，

不得用虚拟货币为产品和服务定价；作为保险

公司，不得承保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

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作为支付机构，

更有明确的三不得：不得为客户提供虚拟货币

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服务；不得接受虚

拟货币或将虚拟货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不得

开展虚拟货币与人民币及外币的兑换服务。

当下，对于虚拟货币违法案件的打击已经

遍布全球。5 月 21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

员会会议再次明确，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金

融风险全方位扫描预警，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

动监管，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

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5 月 22 日，美国

财政部表示，将收紧对加密货币市场和交易的

税务监管，将要求单笔等值 1 万美元以上的加

密货币交易必须上报至国税局。

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久前疯狂涌入币圈

的游资，可能会面临踩踏出逃的境况，“爆雷潮”

可能避无可避，但无论如何，它会敲响人们心

中对于投机的“警世钟”。

如果说乐视网是
通过虚增利润欺
诈发行，将股民
当成了取款机，
那么贾跃亭及管
理层则是以股东
借款为掩护，通
过大幅减持将上
市公司当成了自
己的取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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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某、陈某某等共同商议搭建网络虚拟货币

平台（MGK、MGS）以获得非法经济利益。

MGK 平台以引进澳大利亚的去中心化虚拟

货币交易平台为噱头，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

至少购买 100 枚 MGK 币（在 MGS 平台需至少

购买 10 枚 MGS 币）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并通

过设置平台奖励、算力挖矿收益等一系列收益

模式，通过网络或地面推广的方式，吸引社会

不特定公众加入该平台，新注册会员必须通过

老会员账号来注册新账号，以此建立层级关系。

新会员使用现金购买虚拟货币进行投资，享受

投资分红和拥有发展下线会员的资格。

然而自成立后，上述网络投资平台未进行

任何实际经营活动，发行的虚拟货币则被后台

操作人员随意删除、修改数据，人为发行，亦

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截至 2020 年 4 月 9 日，

MGS 平台会员人数达 1316975 人，其中注册会

员激活人数达 622698 人，层级达 62 层。被告

人郑某某等人通过出售 MGK 币、MGS 币、收

取会员交易手续费、获取团队收益等方式获取

非法利益共计人民币 130578745.75 元。法院经

审理认为，郑某某等 23 名被告人以投资理财为

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

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

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

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此种经营模式符合传

销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故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至 6 年 6

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 1 万 ~200 万元不等的罚

金，对各被告人犯罪所得予以追缴。

400亿元第一大案，本质仍是“等级+收益”
在币圈，最为轰动的传销案莫过于 Plus 

Token 案。2018 年年初，被告人陈波以区块链

为概念策划在互联网设立 Plus Token 平台，并

建立域名为 www.plToken.io 的网站。同时，成

立了 Plus Token 平台最高市场推广团队——盛

世联盟社区，通过微信群、互联网、不定期组

织会议、演唱会、旅游等方式，发布 Plus Token

平台的奖金制度、运营模式等，虚构、夸大平

台实力及盈利前景，对其进行宣传推广。

据法院认定，Plus Token 平台没有任何实

际经营活动，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我国及韩国、

日本等国传播。该平台以提供数字货币增值服

务为名，对外宣称拥有“智能狗搬砖”功能（即

同时在不同交易所进行套利交易，赚取差价），

实际并不具备该功能。平台要求参加者通过上

线的推荐取得该平台会员账号，缴纳价值 500

美元以上的数字货币作为门槛费，并开启“智

能狗”，才能获得平台收益。会员间按照推荐

发展的加入顺序组成上下线层级，并根据发展

下线会员数量和投资资金的数量，将会员分为

普通会员、大户、大咖、大神、创世五个等级。

在商业模式上，一共有五种收益方式：“智能

狗搬砖”收益、链接收益、高管收益、交易佣金、

币值收益等。

这些收益模式构成了基于泡沫上的“空中

楼阁”，吸引无数一知半解的投资者蜂涌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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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这些以发展人员数量及缴费金额作为返利

依据的“下线收益”。于是，雪球越滚越大。

2019 年 1 月，为逃避法律打击，陈波、袁

园将平台客服组、拨币组搬至柬埔寨西哈努克

城，并继续以 Plus Token 平台进行传销活动。

尽管百般逃避监管，这一平台最终还是落入法

网。2020 年 11 月 19 日，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被告人陈波等人构成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陈滔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Plus Token 案也从此画上了

一个句号。

据上海辰星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对 Plus 

Token 平台后台电子数据进行的鉴定，2018 年

4 月 6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该平台共记录注

册会员账号 2693494 个，其中经过身份认证的

账号 1594871 个，最大层级为 3293 层。

根据盐城市中院二审裁决，该案涉及比特

币、比特现金、达世币、狗狗币、莱特币、以太坊、

柚子币、瑞波币等 8 种虚拟代币。以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期间以最低价计算，

上述 8 种数字货币折合人民币达 148 亿元。而

参与投资者多达 200 多万，遍布 100 多个国家，

涉案金额高达400亿元，被称为“币圈第一大案”。

给“炒币风”“挖矿潮”踩刹车
进入 2021 年，一度沉寂的币圈突然又“火”

了，虚拟货币价格又开始暴涨暴跌。5 月 18 日

晚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虚拟货

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提示虚拟货币相关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

管理局在各自官网上同步发布了《公告》全文，

传递了相当明确的监管信号。

首先，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

货币属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使用。并且，虚拟货币无真实价值支撑，价格

极易被操纵，相关投机交易活动存在虚假资产、

经营失败、投资炒作等多重风险。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虚拟货币交易合

同不受法律保护。尽管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

难以通过传统投资方法进行分析，同时也存在

一定的信息不透明等缺陷，并不适合普通投资

者，但是，有关平台始终未履行合格投资者审

核和准入的管理义务，在客户调查环节更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炒虚拟货币成为洗钱、赌

博风险的代名词。

再次，要加强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各

会员单位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监管要求，恪守

行业自律承诺，坚决不开展、不参与任何与虚

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作为平台，不得为虚

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网络经营场所、商业

展示、营销宣传、付费导流等服务。作为电商，

不得用虚拟货币为产品和服务定价；作为保险

公司，不得承保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

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作为支付机构，

更有明确的三不得：不得为客户提供虚拟货币

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服务；不得接受虚

拟货币或将虚拟货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不得

开展虚拟货币与人民币及外币的兑换服务。

当下，对于虚拟货币违法案件的打击已经

遍布全球。5 月 21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

员会会议再次明确，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金

融风险全方位扫描预警，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

动监管，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

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5 月 22 日，美国

财政部表示，将收紧对加密货币市场和交易的

税务监管，要求单笔等值 1 万美元以上的加密

货币交易必须上报至国税局。

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久前疯狂涌入币圈

的游资，可能会面临踩踏出逃的境况，“爆雷潮”

可能避无可避，但无论如何，它会敲响人们心

中对于投机的“警世钟”。

虚拟货币是一种
特定的虚拟商
品，不由货币当
局发行，不具有
法偿性与强制性
等货币属性，不
应且不能作为货
币在市场上流通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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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绿色金融发展路径
立足能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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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郝京春

推动英大证券高质量发展
立足能源领域，

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党的十九

大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绿色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其重要组成内容。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郑重承诺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并在随后多个重要会议上亲自

部署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具体工作。“碳

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

系统性变革，需要金融企业从“碳达峰、碳中和”

全局出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双碳”领域，

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发展绿色金融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
（一）发展绿色金融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绿色发展理念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

总书记曾于 2005 年 8 月创新性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2015 年 10 月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我国

“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理念。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 2035 年绿色发展愿景目标，并对

2025 年绿色发展进行具体部署。金融企业需要

从绿色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

情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加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二）发展绿色金融是推进能源转型发展

的迫切需要

2014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开辟了中国特色

能源发展新道路。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加速推进我国经济

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升级，对绿

色金融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据测算，为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绿色投资需求规模

约 70~140 万亿元。目前我国年度绿色投资缺口

在 0.8 万亿元左右，且持续扩大，绿色金融大

有可为。金融企业一方面可以满足绿色低碳项

目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绿色金

融在价格发现、统一市场、风险评估等方面的

突出优势，积极参与碳市场建设，加强碳排放

权质押融资等金融衍生品创新，推进资源的合

理调配，降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成本，

提高社会效用。

（三）发展绿色金融是“双区”创新发展

探索绿色金融，




